
常見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
申辦案件注意事項

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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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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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複丈 建物測量

• 鑑界及指界

• 土地分割

• 土地合併

• 建物第一次測量
(禁建前建物)

• 建物全部滅失

• 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勘查（測）

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規費計算皆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計收。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BSWeb/


額外圖資相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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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新北市申請提供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收費標準」計收

地籍圖
以宗地筆數為計價單位，每筆新臺幣1元；總筆數未達1,000筆者，以1,000筆計。
(申請以整段為單位，段內土地總筆數可至「新北市政府各段各部別錄數統計查詢」)

圖根點 以點數為計價單位，每點新臺幣20元；總點數未達10點者，以10點計。

倘燒錄光碟，需加收40元材料費

依「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書狀及申請應用地籍資料規費收費標準」計收
及「新北市申請地藍曬圖收費標準」計收

列印
舊地籍圖 以每張(A3)計算，一張15元

藍曬圖 以圖幅計算，每幅40元

人工描繪 以描繪筆數計算，每筆40元

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 比照人工描繪謄本工本費，每筆40元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100000001200-1071212
https://www2.land.ntpc.gov.tw/MASP/MASP03_NEW/MASP0301index.jsp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1/105?LCID=435&lawname=%e5%9c%9f%e5%9c%b0%e6%88%96%e5%bb%ba%e7%af%89%e6%94%b9%e8%89%af%e7%89%a9%e6%ac%8a%e5%88%a9%e6%9b%b8%e7%8b%80%e5%8f%8a%e7%94%b3%e8%ab%8b%e6%87%89%e7%94%a8%e5%9c%b0%e7%b1%8d%e8%b3%87%e6%96%99%e8%a6%8f%e8%b2%bb%e6%94%b6%e8%b2%bb%e6%a8%99%e6%ba%96


何謂標示變更?

即為土地或建物標示部「登記資料」有所變更，並不涉及所有權部之移轉。

1地號
面積 100 m2

小明所有

土地標示部登記資料無異動

不涉及標示變更

例如：鑑界、指界。

1地號
面積 100 m2

小明所有

鑑界

涉及標示變更

例如：土地分割、合併等。

土地標示部登記資料有異動

土地

分割

1

1地號
50m2

小明所有

1-1地號
50m2

小明所有

1地號
面積 100 m2

小明所有

1地號面積變更成50m2

新增1-1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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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格式 土地複丈

章

章

• 倘非土地所有權人，於委任關係欄位填載詳細並用印即可，
無須再檢附委託書。

申請書下載
5

https://www.xizhi.land.ntpc.gov.tw/News.aspx?n=5718&sms=9350


申請書之格式 建物測量

• 土地或建物第一次登記，應分別填寫測量及登記申請書，
不得以二合一(含測量及登記)申請書辦理。（內政部107年
4 月23日台內地字第1071301676號函）。

建物第一次測量僅得使用
「直式」之建物測量申請書。

章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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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s.pthg.gov.tw/Upload/2015pthg/89/relfile/10630/404724/6c674b2b-4b1e-400d-87fc-d170d3510028.pdf


鑑界 與 指界

土地所有權人

鑑 界

將土地的四至界址(界址點)，

實地放樣，並核發土地複丈
成果圖。

1

2 3

4

指 界

僅口頭指認範圍，不予測釘
界樁及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

申請人資格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

規費試算
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53&flno=205
https://www2.land.ntpc.gov.tw/MASP/MASP09_NEW/MASP0901NT_index.jsp


鑑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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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需撤案，請於複丈日前3日(不含複丈當日)提出，如已至現場勘查後，辦理撤案則需扣除勞

務支出800元；未赴現場者，支出費用300元。

測量員僅協助指出土地界址，界樁仍需由申請人自行埋設。

如鑑界當日不克前往可委託代理人，請攜帶委託書、申請人身分證明(影本)及代理人身分證明

文件(正影本)至現場進行複丈。

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不能實地複丈(測量)時，另行通知改期。

現場遇障礙物而無法施測時，將開立補正通知障礙物清除，倘無法清除施測者，得申請撤案。

案件補正僅限1次。



土地分割相關限制
項目 說明

耕地面積分割限制
指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
牧用地，分割後面積不得小於0.25公頃，例外除外。
(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

林業用地分割限制

本市規定林業用地分割後面積不得小於0.1公頃，例外除外。
(土地法第31條第1項、新北市政府107年8月15日新北府地測字第
10715591741號公告)

建築基地/農舍套繪

分割限制

建築基地及農舍套繪之土地，因涉及建築基地及相關法規管制須依其規定辦
理。(建築法第11條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12條)

已興建農舍之耕地分割部分面積，未予興建農舍毗鄰耕地，但同時亦合
併毗鄰耕地部分面積，分割合併後原管制面積已增加，未變更農舍位置
或基地地號，且農舍面積與農業用地面積比例符合法令規定時，無涉及
解除套繪管制事宜，得依相關法令逕向地政機關申請分割合併，並於分
割合併後，依變更使用執照程序配合調整套繪管制範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12.8農授水保字第1040247084號函、內政部營建
署104.11.19營署建管字第1040071737號函、內政部104.12.29台內地字
第1041311409號函) 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M0020001&norge=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01&norge=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70109&norge=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M0110013&norge=12


土地分割注意事項

現場分割並無試算面積服務，皆以申請人現場埋設測量樁位為依據。

申請人需自行提出分割方案，倘有需要得自行至「土地試分割便民服務

系統」下載軟體，繪製分割方案。

10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BSWeb/


1 2

1

• 限制：
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分區(同一都市計畫下同使用分區)、

使用性質均相同之土地為限。

土地合併（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可至「新北市政府城鄉資訊查詢平台」查詢，經查確認
為同一使用分區且無異議者，得免附至區公所申請核發之「都市計畫分區
使用證明書」，惟經上開網站查詢後仍有疑義者，仍應檢附之。

11

• 申請注意事項：

1. 所有權人不同，辦理土地合併，應檢附全體所有權人持分協議書。
2. 設有他項權利土地，應檢具他項權利人合併協議書。但為擔保同一債

權，於數土地上設定抵押權，未涉權利範圍縮減者，不在此限。
3. 設定有典權或耕作權時，應檢附該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

4. 設定有地上權、永佃權、不動產役權、典權、耕作權或農育權之土地
合併時，應先由土地所有權人會同他項權利人申請他項權利位置圖勘
測。但設定時已有勘測位置圖且不涉及權利位置變更者，不在此限。
(土地登記規則第88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53&norge=224
https://urban.planning.ntpc.gov.tw/NtpcURInfo/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03&norge=88


建物第一次測量

新建或實施建築管理前(舊有)合法房屋，為確保其權屬，所有權人得向該管地政事務所申辦建物第一次
測量。

建物第一次測量可分為2種：

1) 領有使用執照(附有竣工圖說)：照圖轉繪或繪製，得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1至282-3條辦理。

倘為重測前之建物，則位置圖仍需由測量員重新至現場實際測量。

2) 未領有使用執照但為建管前建物：由測量員至現場實際測量建物面積及位置。

為因應內政部推動邁向3D智慧國土計畫，建立三維建物立
體模型，倘以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2及282-3條繪製，
建請使用內政部提供之建物測量繪圖軟體(SBpublic.exe)轉
繪，並於申請時一併繳納電子檔(.zjb)。

軟體下載 轉繪成果圖應注意事項參考手冊

12

https://eds.land.moi.gov.tw/K01/index.jsp
https://www-ws.land.ntp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A0L3JlbGZpbGUvMC8xMTcyNC8yZTBjMjk1YS0wZjhjLTQxODgtODNlMi1iYTc2MTMxNzIyYjEucGRm&n=5L6d5Zyw57GN5ris6YeP5a%2bm5pa96KaP5YmH56ysMjgyLTLlj4rnrKwyODItM%2bainei9iee5quaIkOaenOWcluaHieazqOaEj%2bS6i%2bmghV8xMTAxMDA15L%2buLnBkZg%3d%3d&icon=.pdf


何謂建築管理前之建物？

13

各地區因實施建築管理時間不同，對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認

定時間亦不相同，本轄區之禁建時間如下：

地區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禁建日期
都市計畫以外地區

禁建日期

汐止區

汐止都市計畫禁建日期58.12.24

1.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以北部區域計畫70.02.15公告

日期為準。

2. 內政部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指
定之原台北縣全縣行政區域內1 至12 等則田地目土
地及金山鄉內各類土地： 以中華民國62 年12 月24
日為準。中華民國65年1月1日指定13至26等則

「田」地目土地， 應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
理辦法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汐止擴大都市計畫禁建日期62.05.01

汐止橫科都市計畫禁建日期45.06.22

萬里區

萬里都市計畫禁建日期62.09.21

野柳都市計畫禁建日期55.12.23

擬定野柳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布日

實施日期85.06.01

金山區 金山都市計畫禁建日期60.07.01

北海岸風景特定計畫禁建日期71.09.30



汐
止
都
市
計
畫

計畫圖源自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15

大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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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說



附繳證明文件
通常民眾多持房屋稅籍證明書辦理，測

量人員至現場測量前依折舊年數推得是

否為禁建前建物，倘是則在至現場依構

造別及面積核對現場建物，是否確實無

新、修改建之情形(新北市政府核發合法

房屋證明處理要點第2點)。

(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9條)

房屋稅籍證明書可至「稅捐處」申請。

16

https://www.rootlaw.com.tw/Print.aspx
https://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20180001010400-1000602
https://www.rootlaw.com.tw/Print.aspx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03&norge=7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53&norge=279


建物第一次測量及登記申請流程

填具建物測量申請書

建物第一次測量

核發建物測量成果圖

填具土地登記申請書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測量

登記

備註：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2-3條之「建物標示圖」，得逕申請建物第一次登記，無需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 17



建物全部滅失

17

代位申請(土登第31條) ：建物實際滅失後該建物所有權人未於規定(1個月)內申請消滅

登記，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代位申請，惟僅限建物全部滅失之情形。

倘若土地所有權人代位申請建物滅失，依土登31條本所先行通知建物所有權人，如建

物所有權人不復存在，則通知其合法繼承人，請其於1個月內表示意見，若無意見，則

續辦相關事宜。

倘為建物所有權人自行申請，惟遺失建物權狀，請檢附遺失切結書。

辦理土地所有權人代位申請建物全部滅失完畢後，公告註銷建物所有權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Content.aspx?media=print&pcode=D0060003&norge=31


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勘查（測）
（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第25條)

檢具房屋稅籍證明書

為申請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得申請勘查或勘測作業：

－勘查：核發結果通知書(僅文字敘明坐落土地)

請申請人會同指認門牌範圍，測量員經判識後核發結果通知書。

－勘測：測繪建物「位置」或建物「面積」

由測量員實地測量建物位置或範圍，則請申請人於測量員繪製完畢後，至地所認章後核發成果圖。

若想請本所代為移至稅捐機關，請於申請時一併填載「新北市政府跨機
關通報服務申請書【地籍資料變更】」，本所將於辦畢後，將結果通知
書轉至稅捐續辦後續案件。

18

https://www.land.moi.gov.tw/law/Resultdet1/105?LCID=34&lawname=%e8%be%a6%e7%90%86%e5%9c%9f%e5%9c%b0%e8%a4%87%e4%b8%88%e8%88%87%e5%bb%ba%e7%89%a9%e6%b8%ac%e9%87%8f%e8%a3%9c%e5%85%85%e8%a6%8f%e5%ae%9a


線上查詢地籍圖資

新北iMap 新北不動產愛連網 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

僅供查詢「新北市」轄內土地 全臺灣土地

「地形圖」可至新北市政府城鄉資訊查詢平台查詢

19

https://map.ntpc.gov.tw/
https://i.land.ntpc.gov.tw/iland/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Home
https://urban.planning.ntpc.gov.tw/NtpcURInfo/


地形圖查詢 位置為大致套繪僅供參考，倘對該平台有所疑義請
逕洽新北市政府城鄉局。

1.點選圖層設定

3.勾選地形圖

4.關閉

2.點選套疊圖層

20



地形圖查詢

5.分區查詢

6.輸入地段號後查詢

7.出現地形圖

網站連結

21



建築物地籍套繪查詢

建築物地籍套繪查詢

請詳閱注意事項

可查詢土地套繪管制情況，倘對該平台有所疑義請逕洽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網站連結

22

https://building-apply.publicwork.ntpc.gov.tw/geoViewer/geoViewAction.do?infopage=1&pas=I30


點選地圖可連至愛連網

新北市政府地政資訊易找查

可查詢土地或建物重測前後對應地段號、標示部內容及分割合併地建號。

新北市政府地政資訊易找查

可查詢公私有類別

游標移至該頁籤
可查詢重測前後地建號

24

網站連結

https://www2.land.ntpc.gov.tw/MASP/MASP15_NEW/MASP1501index.jsp


新北市民政地理資訊系統

新北市民政地理資訊系統

可參考使用手冊進行操作

可查詢歷史門牌，惟資料僅供參考，倘有疑義請逕洽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25

網站連結

https://addr.ris.ntpc.gov.tw/tpcaddr/


相關洽詢單位一覽表
名稱 說明 洽詢單位

建物相關疑義
建築或使用執照申請、是否可以興
建房屋/農舍、合法房屋證明核發

等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農業局(僅農舍)
2960-3456或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使用分區相關疑義 使用分區之劃分、逕為分割之依據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2960-3456或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使用分區證明書 核發使用分區證明書

汐止區公所2641-1111
萬里區公所2492-2064
金山區公所2498-5965

房屋稅籍證明書 核發房屋稅籍證明書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汐止分處8643-2888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淡水分處2621-2001

徵收土地相關疑問 土地徵收相關疑義
新北市政府徵收科

2960-3456或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變更編定相關疑義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類別變更等
新北市政府編定管制科

2960-3456或1999（限新北市境內直撥）

戶政及門牌相關疑義
門牌整編、印鑑證明申請、
戶籍謄本申請等相關事宜

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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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地政，活力一百！

為民服務，天天精彩！
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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